
收购经简单加工的木料可否抵扣进项税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

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7/2021_2022__E6_94_B6_E8

_B4_AD_E7_BB_8F_E7_c46_77493.htm 我厂是有一般纳税人资

格的家具厂，因业务需要经常从山区农民手中收购木料。我

厂收购的木料都要求对方简单加工，如平刨、压刨成一定规

格的方料，并烘干。现在主管税局认为规格的方料不符合收

购农业产品的抵扣进项税额条件，必须是原木才可以申报抵

扣。请问税局的说法是否正确？ 答：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

总局《关于印发〈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〉的通知》规定，

属于农业产品的“原木”是指将砍伐倒的乔木去其枝芽、梢

头或者皮的乔木、灌木，以及锯成一定长度的木段。锯材不

属于农业产品的征税范围。从以上资料看，你厂收购的方料

不属于农业产品（原木）的范围，其开具的收购发票或取得

的普通发票不得计算抵扣进项税额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